余震期间考试补充规定

    1.考试期间如发生余震及其次生灾害，考生要沉着冷静，切忌慌张，一定要听从监考员和工作人员指挥；任何情况下，考生不得将试卷、答卷、草稿纸带出考室。考生要遵守纪律，不得交头接耳，尤其不得谈论与试题有关的内容或有违背考试公平公正的行为。凡认定有违规行为的考生，将按《考生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处理。

    考试期间突发余震及次生灾害时，考生可自主决定是否离开考室到考点指定的紧急避险场所暂时避险，只要考试还未结束，考生可以进场继续考试，但对这部分考生不再单独补足或延长考试时间。离开考室考生如自愿放弃继续考试，须在《考生签到表》上签“自愿放弃考试”，并在指定的紧急避险区域休息，离开考点时间不得早于当次科目考试结束前30分钟。对自愿放弃继续考试的考生不再组织补考。

    对在疏散过程中，脱离学校紧急避险场所的“安全区域标志线”，且不听从工作人员劝阻的考生，视作自愿放弃继续考试，且离开考点时间不得早于当次科目考试结束前30分钟。对视作自愿放弃继续考试的考生不再组织补考。

    2.考试期间如发生强烈余震及其它次生灾害，已影响考试的正常进行，考点应立即启动《考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监考教师和各岗位工作人员应及时有序地疏散考生撤离到学校指定的紧急避险场所。在此过程中，考生不要惊慌失措，更不得拥挤，应听从监考员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地快速撤离。

    3.考试期间，如考生故意制造紧张气氛、散布虚假地震信息，造成考场秩序混乱的，其考试科目成绩作零分处理；其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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